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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史沿革

（1）企业设立

鼎海龙投资是成立于2013年7月3日的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企业成立时的认缴出资总额为484.69万元，全体合伙人均以货币出资。 合伙企业设立时，其合

伙人认缴出资金额、比例如下：

序号 合伙人类别 合伙人姓名

认缴出资额

（

元

）

实缴出资额

（

元

）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普通合伙人 王再添

500,000 500,000 10.3159%

货币

2

有限合伙人 陈亚助

178,000 178,000 3.6725%

货币

3

有限合伙人 林喜

384,000 384,000 7.9226%

货币

4

有限合伙人 张建生

214,000 214,000 4.4152%

货币

5

有限合伙人 胡祖盛

20,000 20,000 0.4126%

货币

6

有限合伙人 姚丽莲

395,000 395,000 8.1495%

货币

7

有限合伙人 刘珍

80,000 80,000 1.6505%

货币

8

有限合伙人 林耀进

60,000 60,000 1.2379%

货币

9

有限合伙人 陈金珠

30,000 30,000 0.6190%

货币

10

有限合伙人 苏坤坪

600,000 600,000 12.3790%

货币

11

有限合伙人 廖燕青

60,000 60,000 1.2379%

货币

12

有限合伙人 陈南峰

30,000 30,000 0.6190%

货币

13

有限合伙人 郑量居

203,000 203,000 4.1882%

货币

14

有限合伙人 花健斌

108,000 108,000 2.2282%

货币

15

有限合伙人 李义坤

13,000 13,000 0.2682%

货币

16

有限合伙人 梁丽云

110,000 110,000 2.2695%

货币

17

有限合伙人 陈雄英

110,000 110,000 2.2695%

货币

18

有限合伙人 杨晓黎

30,000 30,000 0.6190%

货币

19

有限合伙人 王燕芬

30,000 30,000 0.6190%

货币

20

有限合伙人 陈林鹏

178,000 178,000 3.6725%

货币

21

有限合伙人 吴秋萍

286,000 286,000 5.9007%

货币

22

有限合伙人 谢荣娟

65,000 65,000 1.3411%

货币

23

有限合伙人 王寿榕

78,000 78,000 1.6093%

货币

24

有限合伙人 叶俊生

104,000 104,000 2.1457%

货币

25

有限合伙人 苏结明

13,000 13,000 0.2682%

货币

26

有限合伙人 苏佩英

13,000 13,000 0.2682%

货币

27

有限合伙人 庄福龙

13,000 13,000 0.2682%

货币

28

有限合伙人 刘秀霞

26,000 26,000 0.5364%

货币

29

有限合伙人 钟明辉

39,000 39,000 0.8046%

货币

30

有限合伙人 钟嘉升

130,000 130,000 2.6821%

货币

31

有限合伙人 林龙江

16,900 16,900 0.3487%

货币

32

有限合伙人 江信龙

26,000 26,000 0.5364%

货币

33

有限合伙人 吕水景

13,000 13,000 0.2682%

货币

34

有限合伙人 梁树荣

26,000 26,000 0.5364%

货币

35

有限合伙人 陈杰

190,000 190,000 3.9200%

货币

36

有限合伙人 李世行

120,000 120,000 2.4758%

货币

37

有限合伙人 吴琼瑶

60,000 60,000 1.2379%

货币

38

有限合伙人 黄少铭

20,000 20,000 0.4126%

货币

39

有限合伙人 郑镜佳

20,000 20,000 0.4126%

货币

40

有限合伙人 练志鹏

50,000 50,000 1.0316%

货币

41

有限合伙人 张燕菲

10,000 10,000 0.2063%

货币

42

有限合伙人 陈湘泽

195,000 195,000 4.0232%

货币

合计

4,846,900 4,846,900 100% -

（2）股权转让

2015年12月31日，鼎海龙投资全体合伙人召开了合伙人会议，决定原鼎海龙投资合伙人林龙江将对鼎海龙投资的16,900元的认缴出资额（实缴出资额为

16,900元，出资比例为0.3487%）转让给鼎海龙投资另一合伙人张建生，转让价款为16,900元。

同日，依据合伙人会议决议，林龙江与张建生签署了鼎海龙投资《财产份额转让协议》。

2016年1月22日，鼎海龙投资取得厦门市翔安区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变更后的《合伙企业营业执照》，本次工商变更完成后，鼎海龙投资的出资情况

为：

序号 合伙人类别 合伙人姓名

认缴出资额

（

元

）

实缴出资额

（

元

）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普通合伙人 王再添

500,000 500,000 10.3159%

货币

2

有限合伙人 陈亚助

178,000 178,000 3.6725%

货币

3

有限合伙人 林喜

384,000 384,000 7.9226%

货币

4

有限合伙人 张建生

230,900 230,900 4.7639%

货币

5

有限合伙人 胡祖盛

20,000 20,000 0.4126%

货币

6

有限合伙人 姚丽莲

395,000 395,000 8.1495%

货币

7

有限合伙人 刘珍

80,000 80,000 1.6505%

货币

8

有限合伙人 林耀进

60,000 60,000 1.2379%

货币

9

有限合伙人 陈金珠

30,000 30,000 0.6190%

货币

10

有限合伙人 苏坤坪

600,000 600,000 12.3790%

货币

11

有限合伙人 廖燕青

60,000 60,000 1.2379%

货币

12

有限合伙人 陈南峰

30,000 30,000 0.6190%

货币

13

有限合伙人 郑量居

203,000 203,000 4.1882%

货币

14

有限合伙人 花健斌

108,000 108,000 2.2282%

货币

15

有限合伙人 李义坤

13,000 13,000 0.2682%

货币

16

有限合伙人 梁丽云

110,000 110,000 2.2695%

货币

17

有限合伙人 陈雄英

110,000 110,000 2.2695%

货币

18

有限合伙人 杨晓黎

30,000 30,000 0.6190%

货币

19

有限合伙人 王燕芬

30,000 30,000 0.6190%

货币

20

有限合伙人 陈林鹏

178,000 178,000 3.6725%

货币

21

有限合伙人 吴秋萍

286,000 286,000 5.9007%

货币

22

有限合伙人 谢荣娟

65,000 65,000 1.3411%

货币

23

有限合伙人 王寿榕

78,000 78,000 1.6093%

货币

24

有限合伙人 叶俊生

104,000 104,000 2.1457%

货币

25

有限合伙人 苏结明

13,000 13,000 0.2682%

货币

26

有限合伙人 苏佩英

13,000 13,000 0.2682%

货币

27

有限合伙人 庄福龙

13,000 13,000 0.2682%

货币

28

有限合伙人 刘秀霞

26,000 26,000 0.5364%

货币

29

有限合伙人 钟明辉

39,000 39,000 0.8046%

货币

30

有限合伙人 钟嘉升

130,000 130,000 2.6821%

货币

31

有限合伙人 江信龙

26,000 26,000 0.5364%

货币

32

有限合伙人 吕水景

13,000 13,000 0.2682%

货币

33

有限合伙人 梁树荣

26,000 26,000 0.5364%

货币

34

有限合伙人 陈杰

190,000 190,000 3.9200%

货币

35

有限合伙人 李世行

120,000 120,000 2.4758%

货币

36

有限合伙人 吴琼瑶

60,000 60,000 1.2379%

货币

37

有限合伙人 黄少铭

20,000 20,000 0.4126%

货币

38

有限合伙人 郑镜佳

20,000 20,000 0.4126%

货币

39

有限合伙人 练志鹏

50,000 50,000 1.0316%

货币

40

有限合伙人 张燕菲

10,000 10,000 0.2063%

货币

41

有限合伙人 陈湘泽

195,000 195,000 4.0232%

货币

合计

4,846,900 4,846,900 100% -

3、出资关系图

4、合伙人情况

鼎海龙投资的合伙人主要为现在或曾经在鹭路兴任职的员工，少部分为个人投资者。 其中王再添为普通合伙人，其余40名自然人均为有限合伙人，具体

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姓名

身份证号 住址

1

王再添

35021119****203514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育青路

33

号

2006

室

2

陈亚助

35021119****17353X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二里

13

号

102

室

3

林喜

35032119****182210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金尚路

447

号

704

室

4

张建生

35022119****070011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金安里

56

号

201

室

5

胡祖盛

61011319****080454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嘉华里

13

号

201

室

6

姚丽莲

35021119****060029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西里

4

号之二

502

室

7

刘珍

35078319****298047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

488

号之三

19

楼

8

林耀进

35262519****135474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和旭里

19

号

301

室

9

陈金珠

35030319****020409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海沧镇海旺路

26

号

307

室

10

苏坤坪

35212419****274215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金尚路

204

号

403

室

11

廖燕青

35052119****095560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大学路

184

号

1-306

室

12

陈南峰

35088119****160410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西里

125

号

203

室

13

郑量居

35052319****144910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黄厝村黄厝

146

号

14

花健斌

35020219****260012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一里

100

号

1101

室

15

李义坤

35022119****024533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溪西村东埔里

103

号

16

梁丽云

35212119****020043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仙阁里

3

号

405

室

17

陈雄英

36222219****125361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枋湖北二路

83

号

505

室

18

杨晓黎

35020419****304028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槟榔西里

16

号

102

室

19

王燕芬

35052119****085101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梅山金山路

140

号

20

陈林鹏

35032119****282211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金昌路

1

号之二

802

室

21

吴秋萍

35020319****162040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通奉第巷

9

号

405

室

22

谢荣娟

35260119****097024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西路

281

号

23

王寿榕

35032119****161552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海沧镇沧元路

6

号

302

室

24

叶俊生

35022119****030037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集美中心花园心怡苑

1

号楼

B

梯

602

室

25

苏结明

35022119****26001X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北镇巷

67

号

26

苏佩英

35021119****090021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集源路

153

号

402

室

27

庄福龙

35022119****232557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南门里

34

号

501

室

28

刘秀霞

35021119****152520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美仁新村

5

号

403

室

29

钟明辉

35020419****041019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内武庙巷

4

号二楼

30

钟嘉升

35262519****300019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仙源里

65

号

301

室

31

江信龙

61011319****170531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莲岳路

186

号

606

室

32

吕水景

35022119****305551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祥平里

21

号

802

室

33

梁树荣

35021119****261539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安兜公路段宿舍

34

陈杰

35020419****212052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虎园路

1

号

35

李世行

35058319****121311

福建省南安市诗山镇红旗村林埔口

13

号

36

吴琼瑶

35020419****146528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莲岳里

88

号

401

37

黄少铭

35020319****122015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

230

号

803

38

郑镜佳

35052519****024514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西路

291

号

606

室

39

练志鹏

35262519****190018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东路

2

号

2407

室

40

张燕菲

35058219****233586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东路

319

号

41

陈湘泽

35020619****200012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

175

号

3105

室

5、最近一年一期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鼎海龙投资成立于2013年7月3日。 除持有标的公司股份外，鼎海龙投资未开展其他经营业务，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10.31 2014.12.31

资产总计

910.20 910.28

流动资产

0.69 0.77

非流动资产

909.51 909.51

负债合计

1.00 1.00

流动负债

1.00 1.00

非流动负债

- -

所有者权益

909.20 909.28

项目

2015

年

1-10

月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60.50 60.43

利润总额

60.50 60.43

净利润

60.50 60.43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控制的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鼎海龙投资除持有鹭路兴19.30%股权外，未有直接或间接控制其他企业。

三、其它事项说明

（一）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函， 承诺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四）各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五）交易对方已经合法拥有标的资产的完整权利以及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交易对方已承诺，其已经依法对标的公司履行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其作为股东所应当承担

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 其对标的公司的股权具有合法、完整的所有权，且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不存在质押等任何担保权益，不存在

冻结、查封或者其他任何被采取强制保全措施的情形，不存在禁止转让、限制转让、其他任何权利限制的任何公司内部管理制度文件、股东协议、合同、承诺或

安排，亦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上述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征用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其

有权转让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

（六）交易对方不存在泄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以及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函，承诺不存在泄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以及利用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鹭路兴60%股权。

一、鹭路兴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厦门鹭路兴绿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 厦门市翔安区五星路

481

号巷北工业区贡香产业基地配套综合楼第四层东侧

A

法定代表人 王再添

注册资本

2,511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2,511

万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

350200200034664

税务登记证号

350204260127438

组织机构代码

26012743-8

经营范围

1、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

养护

、

规划

、

设计及业务咨询

；

园林古建筑工程

；2、

公路工程施工

、

养护

；

市政工程

、

土石方工程施

工

；

交通

、

路灯

、

机电工程施工

；（

以上经营范围凭资质证书经营

）；3、

环境卫生作业

；4、

绿化苗木栽培

、

销售

；

生物有机土

制造

、

销售

；5、

室内植物装饰

、

租赁及切花和干花的生产销售

、

租赁

；6、

房地产管理

。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

的

，

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

成立日期

1998

年

8

月

26

日

营业期限

1998

年

8

月

26

日至

2048

年

8

月

25

日

二、鹭路兴历史沿革

（一）鹭路兴的设立及股本变更情况

1、1998年8月，鹭路兴设立

根据鹭路兴工商登记资料，鹭路兴是由市公路局工会、厦门分局工会、同安分局工会、集美分局工会、海沧分局工会（以下简称“五家工会” ）共5名股东

于1998年8月26日共同以货币500万元出资，并经厦门市工商局核准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

1998年8月17日，厦门思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注册资本验证报告》（厦思会资验（1998）126号），审验市公路局工会、厦门分局工会、同安分局

工会、集美分局工会、海沧分局工会5名股东已以货币缴纳出资共计500万元，其中：市公路局工会出资334万元、持股比例66.80%，厦门分局工会出资41.50万

元、持股比例8.30%，同安分局工会出资41.50万元、持股比例8.30%，集美分局工会出资41.50万元、持股比例8.30%，海沧分局工会出资41.50万元、持股比例

8.30%。

根据厦门市工商局于1998年8月26日向鹭路兴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以及鹭路兴设立时的《公司章程》，鹭路兴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1

市公路局工会

334.00 66.80%

2

厦门分局工会

41.50 8.30%

3

同安分局工会

41.50 8.30%

4

集美分局工会

41.50 8.30%

5

海沧分局工会

41.50 8.30%

合计

500.00 100.00%

根据厦门市公路局《关于组建“厦门鹭路兴绿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报告》（厦路养[1998]09号、14号）、《关于厦门鹭路兴绿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股东

情况的证明》、五家工会分别出具的《工会持股情况说明》，为了贯彻1998年全国加快公路建设工作会议中加快公路建设、深化体制改革的精神，安排部分养

护及其他岗位的下岗人员，补足养护经费不足问题，提高施工养护管理水平及市场竞争力，厦门市公路局决定组建由职工集资入股的厦门鹭路兴绿化工程建

设有限公司。 由于鹭路兴设立时参与集资入股的人数较多，超过了《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的要求，且资金难以同时到位，为了便于股权管

理，经厦门市公路局统一部署，鹭路兴的股权暂时委托市公路局工会、同安分局工会、厦门分局工会、集美分局工会、海沧分局工会代为持有。

关于上述五家工会代持股权的具体情况，请详见报告书“第四章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二、鹭路兴历史沿革/（二）关于鹭路兴股权的出资、代持及清理” 。

2、1999年12月，鹭路兴注册资本增加至1,000万元

1999年10月31日，鹭路兴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1,000万元，本次新增注册资本500万元由厦门分局工会以货币125万元、同安分局工

会以货币125万元、集美分局工会以货币125万元、海沧分局工会以货币125万元出资认购；同意相应修订公司章程。

1999年11月17日，厦门审计财务咨询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厦审咨所验字[1999]078号），审验截至1999年11月12日止，鹭路兴已收到相关股东以货币

方式缴纳的出资共计500万元，本次增资后，鹭路兴的注册资本增加至1,000万元。

1999年12月15日，鹭路兴就本次增资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厦门市工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鹭路兴的股权结构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1

市公路局工会

334.00 33.40%

2

厦门分局工会

166.50 16.65%

3

同安分局工会

166.50 16.65%

4

集美分局工会

166.50 16.65%

5

海沧分局工会

166.50 16.65%

合计

1,000.00 100.00%

有关本次增资及增资后鹭路兴的真实股权结构情况，请详见报告书“第四章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二、鹭路兴历史沿革/（二）关于鹭路兴股权的出资、代持

及清理” 。

3、2004年1月，鹭路兴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3年1月8日，五家工会与王再添、陈金梅、詹毅、周兴平、吴福荣和郑量居共同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五家工会将其所持鹭路兴100%股权转让

给前述六人。 具体转让情况为：

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出资额

（

万元

）

转让出资额占鹭路兴股权比例

1

公路局工会

、

厦门分局工会

、

同安分局工会

、

集美分局工会

、

海沧分局工会

王再添

240.00 24.00%

2

陈金梅

200.00 20.00%

3

詹毅

150.00 15.00%

4

周兴平

150.00 15.00%

5

吴福荣

150.00 15.00%

6

郑量居

110.00 11.00%

合计

1,000.00 100.00%

2003年1月13日，鹭路兴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将五家工会代持的鹭路兴共计100%的股权分别转让给王再添、陈金梅、詹毅、周兴平、吴福荣和郑量居。 次

日，鹭路兴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相应修订公司章程。

2004年1月9日，鹭路兴就本次股权转让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厦门市工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本次变更后，鹭路兴的股权结构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1

王再添

240.00 24.00%

2

陈金梅

200.00 20.00%

3

詹毅

150.00 15.00%

4

周兴平

150.00 15.00%

5

吴福荣

150.00 15.00%

6

郑量居

110.00 11.00%

合计

1,000.00 100.00%

根据《工会持股情况说明》、鹭路兴的说明，本次股权转让是为了解决工会代持鹭路兴股权问题，并为此后还原代持关系而实施的股权转让，受让方未支

付股权转让对价；本次股权调整后，五家工会不再持有或代持鹭路兴任何股权。

有关本次股权转让后鹭路兴的真实股权结构情况，请详见报告书“第四章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二、鹭路兴历史沿革/（二）关于鹭路兴股权的出资、代持及

清理” 。

4、2006年8月，鹭路兴注册资本增加至2,099万元

2006年7月28日，鹭路兴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鹭路兴注册资本增加至2,099万元，本次新增注册资本1,099万元由王再添以货币264万元、陈金梅以货币

220万元、詹毅以货币165万元、周兴平以货币165万元、吴福荣以货币165万元、郑量居以货币120万元出资认购；同意相应修订公司章程。

2006年8月1日，厦门永瑞恒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厦永瑞恒信验[2006]Y168号），审验截至2006年7月31日止，鹭路兴已收到相关

股东以货币方式缴纳的出资共计1,099万元，本次增资后，鹭路兴的注册资本增加至2,099万元。

2006年8月，鹭路兴就本次增资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厦门市工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鹭路兴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1

王再添

504.00 24.01%

2

陈金梅

420.00 20.01%

3

詹毅

315.00 15.01%

4

周兴平

315.00 15.01%

5

吴福荣

315.00 15.01%

6

郑量居

230.00 10.96%

合计

2,099.00 100.00%

有关本次增资及增资后鹭路兴的真实股权结构情况，请详见报告书“第四章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二、鹭路兴历史沿革/（二）关于鹭路兴股权的出资、代持

及清理” 。

5、2010年12月，鹭路兴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0年11月25日，鹭路兴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1）郑量居将其持有的鹭路兴98.4259万元出资额、占鹭路兴注册资本4.6891%的股权转让给陈金梅；

（2）詹毅分别将其持有的鹭路兴45.3199万元出资额、占鹭路兴注册资本2.1591%的股权转让给陈金梅；（3）郑量居将其持有的鹭路兴131.5741万元出资额、占

鹭路兴注册资本6.2684%的股权转让给陈清岳；（4）詹毅将其持有的鹭路兴266.9433万元出资额、占鹭路兴注册资本12.7176%的股权转让给邱晓敏；（5）吴福

荣将其持有的鹭路兴118.5583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5.6483%的股权转让给王再添；（6）詹毅将其持有的鹭路兴2.7368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0.1304%的股

权转让给王再添；（7）周兴平将其持有的鹭路兴146.2274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6.9665%的股权转让给王再添。次日，鹭路兴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相应修订

公司章程。 2010年11月25日，本次股权转让相关各方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分别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2010年12月2日，鹭路兴就本次股权转让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厦门市工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鹭路兴的股权结构

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1

王再添

771.5225 36.7567%

2

陈金梅

563.7458 26.8578%

3

邱晓敏

266.9433 12.7177%

4

吴福荣

196.4417 9.3588%

5

周兴平

168.7726 8.0406%

6

陈清岳

131.5741 6.2684%

合计

2,099.00 100.00%

根据鹭路兴的说明及上述股权转让方分别出具的确认函，本次股权转让是因詹毅离职拟转让其持有的鹭路兴股权，同时为了进一步规范股权代持关系

对股东持股比例而进行的调整。

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为：詹毅将自有的63.05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3.0038%的股权以63.05万元的价格分别转让给王再添（实际支付的价格为43万元，

获得占注册资本2.0486%的股权）、陈金梅（实际支付的价格为20.05万元，获得占注册资本1.4293%的股权）两位有意向认购的股东并已支付了对价。 其他股

权转让行为系为调整代持关系并为此后还原代持关系而实施的股权转让，并未实际支付股权转让对价。

所有股权转让方均出具了确认函，证实本次股权转让行为是本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过往及后续股权均不存在任何争议及纠纷。

有关本次股权转让后鹭路兴的真实股权结构情况，请见本部分下文“（四）关于鹭路兴股权的出资、代持及清理” 。

6、2010年12月，鹭路兴注册资本增加至2,511万元

2010年12月6日，鹭路兴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鹭路兴注册资本增加至2,511万元，本次新增注册资本412万元由王再添以货币151.4375万元、陈金梅以货

币110.6542万元、吴福荣以货币38.5583万元、周兴平以货币33.1274万元、邱晓敏以货币52.3967万元、陈清岳以货币25.8259万元出资认购；同意相应修订公司

章程。

2010年12月7日，厦门中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厦中圣所验字[2010]第079号），审验截至2010年12月6日止，鹭路兴已收到相关股

东以货币方式缴纳的出资共计412万元，本次增资后，鹭路兴的注册资本增加至2,511万元。

2010年12月9日，鹭路兴就本次增资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厦门市工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鹭路兴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1

王再添

922.96 36.7567%

2

陈金梅

674.40 26.8578%

3

邱晓敏

319.34 12.7177%

4

吴福荣

235.00 9.3588%

5

周兴平

201.90 8.0406%

6

陈清岳

157.40 6.2684%

合计

2,511.00 100.00%

有关本次增资后鹭路兴的真实股权结构情况，请见本部分下文“（四）关于鹭路兴股权的出资、代持及清理” 。

7、2013年12月3日，鹭路兴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3年5月30日，鹭路兴股东会作出决议，鉴于鹭路兴存在委托持股事宜，各股东同意将其代为持有的相应股权无偿转让给被代持人并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同意相应修订公司章程。

2013年5月30日，王再添、陈金梅、邱晓敏、吴福荣、周兴平和陈清岳与陈亚助等41名自然人分别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转让双方确认委托持股的情况

并同意无偿转让股权以规范公司股权结构、还原股东的真实出资情况。

2013年12月3日，鹭路兴就本次股权转让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厦门市翔安区工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根据上述股东会决议、转让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各方确认，截至签署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时，鹭路兴的股权代持情况如下：

序号 代持人 被代持人 代持出资额

（

万元

）

代持股权比例

1

周兴平

陈亚助

17.80 0.7089%

2

林喜

33.40 1.3301%

3

张建生

17.50 0.6969%

4

胡祖盛

2.00 0.0796%

5

姚丽莲

33.00 1.3142%

6

刘珍

8.00 0.3186%

7

林耀进

6.00 0.2389%

8

陈金珠

3.00 0.1195%

9

吴福荣

苏坤坪

60.00 2.3895%

10

廖燕青

6.00 0.2389%

11

陈南峰

3.00 0.1195%

12

邱晓敏

30.00 1.1947%

13

梁丽云

3.00 0.1195%

14

陈清岳

郑量居

20.30 0.8084%

15

花健斌

10.80 0.4301%

16

李义坤

1.30 0.0518%

17

梁丽云

8.00 0.3186%

18

陈雄英

11.00 0.4381%

19

杨晓黎

3.00 0.1195%

20

王燕芬

3.00 0.1195%

21

林喜

5.00 0.1991%

22

邱晓敏

王再添

6.40 0.2549%

23

陈金梅

6.40 0.2549%

24

张建生

3.90 0.1553%

25

姚丽莲

6.50 0.2589%

26

陈林鹏

17.80 0.7089%

27

吴秋萍

28.60 1.1390%

28

谢荣娟

6.50 0.2589%

29

王寿榕

7.80 0.3106%

30

叶俊生

10.40 0.4142%

31

苏结明

1.30 0.0518%

32

苏佩英

1.30 0.0518%

33

庄福龙

1.30 0.0518%

34

刘秀霞

2.60 0.1035%

35

钟明辉

3.90 0.1553%

36

钟嘉升

13.00 0.5177%

37

林龙江

1.69 0.0673%

38

江信龙

2.60 0.1035%

39

吕水景

1.30 0.0518%

40

梁树荣

2.60 0.1035%

41

陈杰

19.00 0.7569%

42

李世行

12.00 0.4779%

43

吴琼瑶

6.00 0.2389%

44

黄少铭

2.00 0.0796%

45

郑镜佳

2.00 0.0796%

46

练志鹏

5.00 0.1991%

47

张燕菲

1.00 0.0398%

48

陈湘泽

19.50 0.7766%

股东解除代持关系后，其股权结构变更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1

王再添

929.36 37.0115%

2

陈金梅

680.80 27.1127%

3

邱晓敏

156.95 6.2505%

4

吴福荣

133.00 5.2967%

5

陈清岳

95.00 3.7834%

6

周兴平

81.20 3.2338%

7

陈亚助

17.80 0.7089%

8

林喜

38.40 1.5293%

9

张建生

21.40 0.8523%

10

胡祖盛

2.00 0.0796%

11

姚丽莲

39.50 1.5731%

12

刘珍

8.00 0.3186%

13

林耀进

6.00 0.2389%

14

陈金珠

3.00 0.1195%

15

苏坤坪

60.00 2.3895%

16

廖燕青

6.00 0.2389%

17

陈南峰

3.00 0.1195%

18

郑量居

20.30 0.8084%

19

花健斌

10.80 0.4301%

20

李义坤

1.30 0.0518%

21

梁丽云

11.00 0.4381%

22

陈雄英

11.00 0.4381%

23

杨晓黎

3.00 0.1195%

24

王燕芬

3.00 0.1195%

25

陈林鹏

17.80 0.7089%

26

吴秋萍

28.60 1.1390%

27

谢荣娟

6.50 0.2589%

28

王寿榕

7.80 0.3106%

29

叶俊生

10.40 0.4142%

30

苏结明

1.30 0.0518%

31

苏佩英

1.30 0.0518%

32

庄福龙

1.30 0.0518%

33

刘秀霞

2.60 0.1035%

34

钟明辉

3.90 0.1553%

35

钟嘉升

13.00 0.5177%

36

林龙江

1.69 0.0673%

37

江信龙

2.60 0.1035%

38

吕水景

1.30 0.0518%

39

梁树荣

2.60 0.1035%

40

陈杰

19.00 0.7569%

41

李世行

12.00 0.4779%

42

吴琼瑶

6.00 0.2389%

43

黄少铭

2.00 0.0796%

44

郑镜佳

2.00 0.0796%

45

练志鹏

5.00 0.1991%

46

张燕菲

1.00 0.0398%

47

陈湘泽

19.50 0.7766%

合计

2,511.00 100.00%

根据鹭路兴的说明，本次股权实质上系鹭路兴为规范公司股权结构、还原股东真实出资情况而进行的股权转让。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截至该时点的全

部47名自然人出资人均依法登记为相应持有鹭路兴股权的股东，鹭路兴自设立以来的股东股权代持情形彻底清理和规范完毕。

8、2013年12月12日，鹭路兴第四次股权转让

2013年12月10日，鹭路兴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王再添、陈亚助等42名自然人将其持有的鹭路兴股权转让给上述42名自然人共同投资设立的鼎海龙投

资；同意相应修订公司章程。

2013年12月10日，王再添、陈亚助等42名自然人与鼎海龙投资分别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王再添、陈亚助等42名自然人将其合计持有的鹭路兴484.69

万元出资额、占鹭路兴注册资本19.3027%的股权以484.69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鼎海龙投资。 各转让方转让的出资额及出资比例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受让方 转让方 转让出资额

（

万元

）

转让出资额占鹭路兴股权比例

1

鼎海龙投资

王再添

50.00 1.9912%

2

陈亚助

17.80 0.7089%

3

林喜

38.40 1.5293%

4

张建生

21.40 0.8523%

5

胡祖盛

2.00 0.0796%

6

姚丽莲

39.50 1.5731%

7

刘珍

8.00 0.3186%

8

林耀进

6.00 0.2389%

9

陈金珠

3.00 0.1195%

10

苏坤坪

60.00 2.3895%

11

廖燕青

6.00 0.2389%

12

陈南峰

3.00 0.1195%

13

梁丽云

11.00 0.4381%

14

郑量居

20.30 0.8084%

15

花健斌

10.80 0.4301%

16

李义坤

1.30 0.0518%

17

陈雄英

11.00 0.4381%

18

杨晓黎

3.00 0.1195%

19

王燕芬

3.00 0.1195%

20

陈林鹏

17.80 0.7089%

21

吴秋萍

28.60 1.1390%

22

谢荣娟

6.50 0.2589%

23

王寿榕

7.80 0.3106%

24

叶俊生

10.40 0.4142%

25

苏结明

1.30 0.0518%

26

苏佩英

1.30 0.0518%

27

庄福龙

1.30 0.0518%

28

刘秀霞

2.60 0.1035%

29

钟明辉

3.90 0.1553%

30

钟嘉升

13.00 0.5177%

31

林龙江

1.69 0.0673%

32

江信龙

2.60 0.1035%

33

吕水景

1.30 0.0518%

34

梁树荣

2.60 0.1035%

35

陈杰

19.00 0.7569%

36

李世行

12.00 0.4779%

37

吴琼瑶

6.00 0.2389%

38

黄少铭

2.00 0.0796%

39

郑镜佳

2.00 0.0796%

40

练志鹏

5.00 0.1991%

41

张燕菲

1.00 0.0398%

42

陈湘泽

19.50 0.7766%

合计

484.69 19.3027%

2013年12月12日，鹭路兴就本次股权转让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厦门市翔安区工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鹭路兴的股

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1

王再添

879.36 35.0203%

2

陈金梅

680.80 27.1127%

3

邱晓敏

156.95 6.2505%

4

吴福荣

133.00 5.2967%

5

陈清岳

95.00 3.7834%

6

周兴平

81.20 3.2338%

7

鼎海龙投资

484.69 19.3027%

合计

2,511.00 100.00%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鹭路兴的注册资本、股权结构未再发生变更。

（二）关于鹭路兴股权的出资、代持及清理

1、工会代持股权及清理

根据市公路局工会、同安分局工会、厦门分局工会、集美分局工会、海沧分局工会（“五家工会” ）分别出具的《工会持股情况说明》、鹭路兴的工商登记

资料、鹭路兴提供的相关自然人出资证明书、鹭路兴历次股息分配表、相关自然人股东退股的领款凭证及/或会计处理凭证、相关人员出具的确认函及对相关

人员的访谈，鹭路兴历史上曾存在由上述五家工会代相关自然人持有鹭路兴股权的情形。截至2004年1月，五家工会股权代持情形已经得以清理。上述五家工

会代持鹭路兴股权的形成、变动及其清理规范的情况如下：

（1）五家工会持股的形成

根据厦门市公路局《关于组建“厦门鹭路兴绿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报告》（厦路养[1998]09号、14号）、《关于厦门鹭路兴绿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股东

情况的证明》、五家工会分别出具的《工会持股情况说明》，为了贯彻1998年全国加快公路建设工作会议中加快公路建设、深化体制改革的精神，安排部分养

护及其他岗位的下岗人员，补足养护经费不足问题，提高施工养护管理水平及市场竞争力，厦门市公路局决定组建由职工集资入股的厦门鹭路兴绿化工程建

设有限公司。 由于鹭路兴设立时参与集资入股的人数较多，超过了《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的要求，且资金难以同时到位，为了便于股权管

理，经厦门市公路局统一部署，鹭路兴的股权暂时委托市公路局工会、同安分局工会、厦门分局工会、集美分局工会、海沧分局工会代为持有。

1）工商登记持股情况

根据鹭路兴工商登记资料，1998年8月26日鹭路兴设立时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1

市公路局工会

334.00 66.80%

2

厦门分局工会

41.50 8.30%

3

同安分局工会

41.50 8.30%

4

集美分局工会

41.50 8.30%

5

海沧分局工会

41.50 8.30%

合计

500.00 100.00%

2）实际持股情况

根据五家工会分别出具的《工会持股情况说明》、鹭路兴提供的相关自然人出资证明书、鹭路兴股息分配表、相关自然人股东退股的领款凭证及/或会计

处理凭证、相关人员出具的确认函以及对相关人员的访谈，鹭路兴设立时出资的实际情况为：

①鹭路兴成立时注册资本中150.5万元出资额系110名自然人出资并由五家工会代持，其中49人共计97万元的出资由市公路局工会代持，13人共计12.5万

元出资由厦门分局工会代持，6人共计3.5万元出资由同安分局工会代持，19人共计10万元出资由集美分局工会代持，23人共计27.5万元出资由海沧分局工会

代持。

②鹭路兴成立时注册资本中349.5万元出资额暂由五家工会垫付，作为鹭路兴后续引进人才或意向投资者的预留股权份额（“预留机动股” ）。 实际操作

中，预留机动股转让给上述出资人时相应减少，原出资人放弃认购或退出的股权相应转入预留机动股。

鹭路兴1998年8月设立时，鹭路兴的实际持股情况如下：

年份 出资人

出资额

（

万元

）

期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

1998

年设立

110

名自然人

150.50 0 0 150.50

预留机动股

349.50 0 0 349.50

合计

500.00 0 500.00

3）出资到位情况

1998年9月，五家工会撤回鹭路兴设立时其垫付的349.5万元出资，此时鹭路兴的预留机动股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

截止1998年底，鹭路兴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出资到位情况如下：

年份 出资情况

出资额

（

万元

）

期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

1998

年

已到位出资

500.00 0 349.50 150.50

未到位出资

0 349.50 0 349.50

合计

500.00 0 500.00

（2）1999年股权变动

1999年12月，经鹭路兴股东会决议、厦门审计财务咨询事务所审验出资，并经厦门市工商局核准注册，鹭路兴将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加至1,000万元。 本

次增资中，鹭路兴原有自然人股东未参与认购，全部新增注册资本500万元由除厦门市公路局工会之外的厦门分局工会、同安分局工会、集美分局工会、海沧

分局工会四家工会认购垫付，新增的注册资本均作为预留机动股。

1）工商登记持股情况

根据鹭路兴工商登记资料，截至1999年12月鹭路兴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原出资额

（

万元

）

新增出资额

（

万元

）

增资后出资额

（

万元

）

增资后出资比例

1

市公路局工会

334.00 0 334.00 33.40%

2

厦门分局工会

41.50 125.00 166.50 16.65%

3

同安分局工会

41.50 125.00 166.50 16.65%

4

集美分局工会

41.50 125.00 166.50 16.65%

5

海沧分局工会

41.50 125.00 166.50 16.65%

合计

500.00 500.00 1,000.00 100%

2）实际持股情况

1999年期间，1人退股，其相应权益转入预留机动股。 截止1999年底，鹭路兴的实际持股情况变更如下：

年份 出资人

出资额

（

万元

）

期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

1999

年

109

名自然人

150.50 0 1.00 149.50

预留机动股

349.50 500+1 0 850.50

合计

500.00 500.00 1,000.00

3）出资到位情况

1999年11月，五家工会撤回鹭路兴本次增资时其垫付的500万元出资，此时鹭路兴的新增1万元出资额的预留机动股也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 截止1999年

底，鹭路兴注册资本中有850.50万元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

截止1999年底，鹭路兴的出资到位情况如下：

年份 出资情况

出资额

（

万元

）

期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

1999

年

已到位出资

150.50 0 1.00 149.50

未到位出资

349.50 501.00 0 850.50

合计

500.00 500.00 1,000.00

（3）2001年股权变动

1）工商登记持股情况

根据鹭路兴工商登记资料，2000年至2001年期间，鹭路兴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均未发生变化。

2）实际持股情况

2001年期间，因鹭路兴对其设立时的相关入股人员按照其出资额30%的比例配售预留机动股，部分人员出资购买预留机动股，出资人员增加至188名。

截止2001年底，鹭路兴实际持股情况变更如下：

年份 出资人

出资额

（

万元

）

期初

本期

配售

本期购股 本期增加小计 本期减少 期末

2001

年

188

名自然人

149.50 44.85 303.80 348.65 0 498.15

预留机动股

850.50 -- -- 0 348.65 501.85

合计

1,000.00 0 1,000.00

3）出资到位情况

本次股权变动后，因自然人缴付配售及购买预留机动股共出资348.65万元相应减少了未到位出资金额348.65万元。

截止2001年底，鹭路兴的出资到位情况如下：

年份 出资情况

出资额

（

万元

）

期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

2001

年

已到位出资

149.50 348.65 - 498.15

未到位出资

850.50 - 348.65 501.85

合计

1,000.00 0 1,000.00

（4）2002年股权变动

1）工商登记持股情况

根据鹭路兴工商登记资料，2002年期间，鹭路兴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均未发生变化。

2）实际持股情况

2002年期间，因相关人员以现金购买预留机动股，截止2002年底出资人员增加至194名。

截止2002年底，鹭路兴实际持股情况变更如下：

年份 出资人

出资额

（

万元

）

期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

2002

年

194

名自然人

498.15 70.00 0 568.15

预留机动股

501.85 0 70.00 431.85

合计

1,000.00 0 1,000.00

3）出资到位情况

本次股权变动后，因相关人员以现金70万元购买预留机动股，补足了70万元出资。

截止2002年底，鹭路兴的出资到位情况如下：

年份 出资情况

出资额

（

万元

）

期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

2002

年

已到位出资

498.15 70.00 0 568.15

未到位出资

501.85 0 70.00 431.85

合计

1,000.00 0 1,000.00

（5）2003年股权变动

1）工商登记持股情况

根据鹭路兴工商登记资料，2003年期间，鹭路兴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均未发生变化。

2）实际持股情况

2003年期间，因148人退股，其相应权益转入预留机动股；同时因部分原出资人及新增的14人出资购买预留机动股，截止2003年底出资人员变更为60人。

截止2003年12月，鹭路兴实际持股情况变更如下：

年份 出资人

出资额

（

万元

）

期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

2003

年

60

名自然人

568.15 613.85 427.25 754.75

预留机动股

431.85 427.25 613.85 245.25

合计

1,000.00 0 1,000.00

3）出资到位情况

本次股权变动后，因148人退股，相应增加未到位出资金额427.25万元；同时因部分原出资人及新增的14人出资购买预留机动股，相应减少未到位出资金

额613.85万元。 因此最终相应减少了未出资金额186.60万元。

截止2003年底，鹭路兴的出资到位情况如下：

年份 出资情况

出资额

（

万元

）

期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

2003

年

已到位出资

568.15 613.85 427.25 754.75

未到位出资

431.85 427.25 613.85 245.25

合计

1,000.00 0 1,000.00

（6）2004年股权变动及工会代持的清理

1）工商登记持股情况

为了解决工会代持鹭路兴股权问题，并为此后还原代持关系做铺垫，2004年1月，鹭路兴进行了一次股权转让。 本次股权调整后，五家工会不再持有或代

持鹭路兴任何股权，其原代持的鹭路兴股权由自然人代持。

根据鹭路兴工商登记资料，截至2004年12月鹭路兴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1

王再添

240.00 24.00%

2

陈金梅

200.00 20.00%

3

詹毅

150.00 15.00%

4

周兴平

150.00 15.00%

5

吴福荣

150.00 15.00%

6

郑量居

110.00 11.00%

合计

1,000.00 100.00%

2）实际持股情况

2004年期间，五家工会不再代持鹭路兴股权；因12人退股，其相应权益转入预留机动股；部分原有出资人出资购买预留机动股，截止2004年底，出资人员

变更为48人。

截止2004年底，鹭路兴实际持股情况变更如下：

年份 出资人

出资额

（

万元

）

期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

2004

年

48

名自然人

754.75 2.00 39.15 717.60

预留机动股

245.25 39.15 2.00 282.40

合计

1,000.00 0 1,000.00

3）出资到位情况

本次股权变动后，因12人退股增加的预留机动股，相应增加未到位出资金额39.15万元；同时部分原有出资人出资购买预留机动股，相应减少未到位出资

金额2万元。 因此最终相应增加未到位出资金额37.15万元。

截止2004年底，鹭路兴的出资到位情况如下：

年份 出资情况

出资额

（

万元

）

期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

2004

年

已到位出资

754.75 2.00 39.15 717.60

未到位出资

245.25 39.15 2.00 282.40

合计

1,000.00 0 1,000.00

2、自然人代持股权及清理

（1）自然人代持股权的形成

为了解决五家工会代持鹭路兴股权问题，并为此后还原代持关系做铺垫，2004年1月，鹭路兴通过股权转让，五家工会不再持有或代持鹭路兴任何股权，

其原代持的鹭路兴股权由自然人代持。

（2）2005年股权变动

1）工商登记持股情况

根据鹭路兴工商登记资料，2005年期间，鹭路兴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均未发生变化。

2）实际持股情况

2005年期间，因4人退股，其相应权益转入预留机动股；截止2005年底，出资人员变更为44人。

截止2005年底，鹭路兴实际持股情况变更如下：

年份 出资人

出资额

（

万元

）

期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

2005

年

44

名自然人

717.60 0 25.50 692.10

预留机动股

282.40 25.50 0 307.90

合计

1,000.00 0 1,000.00

3）出资到位情况

本次股权变动后，因相关人员退股增加的预留机动股，相应增加未到位出资金额25.50万元。

截止2005年底，鹭路兴的出资到位情况如下：

年份 出资情况

出资额

（

万元

）

期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

2005

年

已到位出资

717.6 0 25.50 692.10

未到位出资

282.4 25.50 0 307.90

合计

1,000.00 0 1,000.00

（3）2006年股权变动

1）工商登记持股情况

2006年8月，经鹭路兴股东会决议、厦门永瑞恒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出资及厦门市工商局核准注册，鹭路兴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增加2,099万

元，本次新增注册资本1,099万元由王再添以货币264万元、陈金梅以货币220万元、詹毅以货币165万元、周兴平以货币165万元、吴福荣以货币165万元、郑量居

以货币120万元出资认购。

根据鹭路兴工商登记资料，截至2006年12月鹭路兴的注册资本为2,099万元，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1

王再添

504.00 24.01%

2

陈金梅

420.00 20.01%

3

詹毅

315.00 15.01%

4

周兴平

315.00 15.01%

5

吴福荣

315.00 15.01%

6

郑量居

230.00 10.96%

合计

2,099.00 100.00%

2）实际持股情况

2006年期间，1人退股并相应增加预留机动股份额，1人转股并退出，此外，鹭路兴对退股及转股后的42名原出资人按照其出资额30%的比例配售预留机动

股，并由部分原出资人及新增的14人增加出资。 截止2006年底，出资人员变更为56人。

截止2006年底，鹭路兴实际持股情况变更如下：

年份 出资人

出资额

（

万元

）

期初

本期

配售

本期

购股

本期增加小计

本期

减少

期末

2006

年

56

名自然人

692.10 207.75 407.40 615.15 5.00 1,302.25

预留机动股

307.90 -- -- 1,099+5.00 615.15 796.75

合计

1,000.00 1,099.00 2,099.00

3）出资到位情况

2006年8月增资之后，鹭路兴股东撤回出资人民币488.85万元；因相关人员退股增加的预留机动股，也相应增加了未到位出资金额。截止2006年底，鹭路兴

注册资本中有796.75万元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

截止2006年底，鹭路兴的出资到位情况如下：

年份 出资情况

出资额

（

万元

）

期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

2006

年

已到位出资

692.10 615.15 5.00 1302.25

未到位出资

307.9 1,099+5.00 615.15 796.75

合计

1,000.00 1,099.00 2,099.00

（4）2008年股权变动

1）工商登记持股情况

根据鹭路兴工商登记资料，2007至2008年期间，鹭路兴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均未发生变化。

2）实际持股情况

2008年期间，因1人退股并相应增加预留机动股，截止2008年底，出资人员变更为55人。

截止2008年底，鹭路兴实际持股情况变更如下：

年份 出资人

出资额

（

万元

）

期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

2008

年

55

名自然人

1,302.25 0 6.50 1,295.75

预留机动股

796.75 6.50 0 803.25

合计

2,099.00 0 2,099.00

3）出资到位情况

本次股权变动后，因相关人员退股增加的预留机动股，也相应增加了未到位出资金额6.50万元。

截止2008年底，鹭路兴的出资到位情况如下：

年份 出资情况

出资额

（

万元

）

期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

2008

年

已到位出资

1,302.25 0 6.50 1,295.75

未到位出资

796.75 6.50 0 803.25

合计

2,099.00 0 2,099.00

（5）2009年股权变动

1）工商登记持股情况

根据鹭路兴工商登记资料，2009年期间，鹭路兴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均未发生变化。

2）实际持股情况

2009年期间，因1人将其部分出资额分别转让给鹭路兴原出资人以外的3名自然人，截止2009年底，出资人员变更为58人。

截止2009年底，鹭路兴实际持股情况变更如下：

年份 出资人

出资额

（

万元

）

期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

2009

年

58

名自然人

1,295.75 0 0 1,295.75

预留机动股

803.25 0 0 803.25

合计

2,099.00 0 2,099.00

3）出资到位情况

截止2009年底，鹭路兴的出资到位情况如下：

年份 出资情况

出资额

（

万元

）

期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

2009

年

已到位出资

1,295.75 0 0 1,295.75

未到位出资

803.25 0 0 803.25

合计

2,099.00 0 2,099.00

（6）2010年股权变动及补足全部出资

1）工商登记持股情况

2010年12月，因詹毅离职拟转让其持有的鹭路兴股权，同时为了便利进一步规范股权代持关系对股东持股比例进行调整，经鹭路兴股东会决议及厦门市

工商局核准注册，股东郑量居、詹毅分别将其持有的鹭路兴4.6891%、2.1591%的股权转让给陈金梅，股东郑量居将其持有的鹭路兴6.2684%的股权转让给陈清

岳，股东詹毅将其持有的鹭路兴12.7176%的股权转让给邱晓敏，股东詹毅、吴福荣、周兴平分别将其持有的公司0.1304%、5.6483%、6.9665%的股权转让给王再

添。

2010年12月，经鹭路兴股东会决议、厦门中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出资，并经厦门市工商局核准注册，鹭路兴的注册资本由2,099万元增加至2,511

万元，本次新增注册资本412万元由王再添以货币151.4375万元、陈金梅以货币110.6542万元、吴福荣以货币38.5583万元、周兴平以货币33.1274万元、邱晓敏以

货币52.3967万元、陈清岳以货币25.8259万元出资认购。

根据鹭路兴工商登记资料，截至2010年12月鹭路兴的注册资本为2,511万元，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1

王再添

922.96 36.7567%

2

陈金梅

674.40 26.8578%

3

邱晓敏

319.34 12.7177%

4

吴福荣

235.00 9.3588%

5

周兴平

201.90 8.0406%

6

陈清岳

157.40 6.2684%

合计

2,511.00 100.00%

2）实际持股情况

2010年期间，因11名出资人转让其出资并退出持股，并新增8人通过受让出资额成为出资人，截止2010年底，出资人员变更为55人。

截止2010年底，鹭路兴实际持股情况变更如下：

年份 出资人

出资额

（

万元

）

期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

2010

年

55

名自然人

1,295.75 803.25+412.00 0 2,511.00

预留机动股

803.25 0 803.25 0

合计

2,099.00 412.00 2,511.00

3）出资到位情况

本期股权变动后，因部分原出资人购买803.25万元出资额的预留机动股，鹭路兴全部预留机动股均量化到个人，原出资不实的注册资本均全部补足。

历史上个人股东现金购买预留机动股的行为属于补足出资不实的行为，并未增加公司当时的注册资本。

截止2010年底，鹭路兴的出资到位情况如下：

年份 出资情况

出资额

（

万元

）

期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

2010

年

已到位出资

1,295.75 803.25+412.00 0 2,511.00

未到位出资

803.25 0 803.25 0

合计

2,099.00 -- 2,511.00

（7）2011年、2012年股权变动

1）工商登记持股情况

根据鹭路兴工商登记资料，2011年、2012年期间，鹭路兴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均未发生变化。

2）实际持股情况

2011-2012年期间，因8人转让出资额给其他自然人并退出持股，截止2012年底，出资人员变更为47人。

截止2012年底，鹭路兴实际持股情况变更如下：

年份 出资人

出资额

（

万元

）

期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

2012

年

47

名自然人

2,511.00 0 0 2,511.00

合计

2,511.00 -- -- 2,511.00

（8）2013年股权变动及代持清理

鉴于鹭路兴存在委托持股事宜， 鹭路兴于2013年5月30日作出股东会决议， 同意将各股东代为持有的相应股权无偿转让给被代持人并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 同日，王再添、陈金梅、邱晓敏、吴福荣、周兴平和陈清岳与陈亚助等41名自然人分别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转让双方确认委托持股的情况并同意无偿

转让股权以规范公司股权结构、还原股东的真实出资情况。

2013年12月，鹭路兴就上述股权转让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将截至该时点的全部47名自然人出资人均依法登记为相应持有鹭路兴股权的股东。至

此，鹭路兴自设立以来的股东股权代持情形得以彻底清理和规范。

具体股权变动请参见报告书“第四章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二、鹭路兴历史沿革/（一）鹭路兴的设立及股本变更情况。 ”

（三）关于工会及自然人代持鹭路兴股权情况及出资情况的核查

1、关于工会及自然人代持鹭路兴股权情况的核查

厦门市公路局于2003年2月28日出具了《关于厦门鹭路兴绿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股东情况的证明》、五家工会也分别于2014年3月11日出具《工会持股情

况说明》，对五家工会代持鹭路兴股权的形成、变动及解决情况予以说明和确认。 王再添、陈金梅、詹毅、周兴平、吴福荣、郑量居、邱晓敏和陈清岳等代持人也

分别出具确认函，对鹭路兴股权的形成、变动、委托持股及解除代持等情况予以确认，并确认其本人对上述鹭路兴历史上的委托持股关系及股权转让均知悉，

相关股权转让、委托持股安排及解除委托持股均为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现实的纠纷或潜在纠纷，也未侵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其不会对该等

股权转让、委托持股及解除委托持股相关事项提出任何权利主张或请求。

就鹭路兴历史沿革上的公司员工股权代持清理和确权事宜，君合律师已于2013年5月至2014年2月期间对当时的鹭路兴全体现有股东、历史上曾持有并

已退出鹭路兴持股的相关人员进行访谈，并取得该等人员就其历史持股情况出具的确认函，上述访谈均全程委托厦门市思明区公证处进行公证并保留了访

谈记录、确认函、访谈影像记录等相关证据。

根据鹭路兴提供的经公证人员予以公证的确认函及访谈记录：

（1）对于目前仍直接或通过鼎海龙投资间接持有鹭路兴股权的合计46名出资人，均全部进行访谈并取得其就持有鹭路兴股权情况出具的确认函，确认

其所持有的鹭路兴股权权属清晰且不存在法律纠纷。 访谈人员占比为100%。

（2）对于历史上曾存在被代持情形、现已退出鹭路兴持股的其他328位原鹭路兴出资人，除其中59位被代持人因去世、无法取得联系或不愿意配合而未

能对其访谈并取得其出具书面确认函外，其他269位曾通过上述五家工会及自然人代为持有鹭路兴股权的原鹭路兴出资人均确认其对相关出资、委托持股关

系及退股事宜均知悉，相关出资、委托持股安排及退股均为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现实的纠纷或潜在纠纷，也未侵害鹭路兴及其他股东利益，其不会对

该等委托持股及退股相关事项提出任何权利主张或请求；所涉股权转让完成后，其不再拥有鹭路兴任何股权或权益。 该等已访谈人员占比为82.01%。 就历史

上曾持有鹭路兴股权（含现有直接及间接股东）的374人中，已访谈人员占比为84.22%。（由于历史期内公司股本及实际到位出资发生过多次变更，故无法准

确统计确权的股份数量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此外，对于上述未予访谈或取得确认函的59位人员，从鹭路兴提供的鹭路兴核发的出资证明书、股息发放表等资料可证明其股权的真实性，并从其退出

时的退股款领取凭证及缴回并剪角作废的出资证明书等资料也得以证实其股权已退出的真实性。为尽可能避免鹭路兴或鹭路兴其他股东因未取得上述59位

被代持人签字确认的确认函而对本次交易造成不利影响或法律风险，鹭路兴现有全体七名股东于2016年1月18日出具了《关于标的资产权属的承诺函》：“如

因鹭路兴历史上所涉及的五家工会及自然人代相关人员持有、转让及退出鹭路兴股权所涉相关事宜发生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本人/本合伙企业将按现持股

比例对鹭路兴或其他股东由此遭受的经济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鹭路兴历史上的股权代持清理情况已取得大部分人员出具的书面确权文件，并由君合律师见证及公证人员公证；对少量未能取得确认函的人

员，已对其持股情况也已通过公司提供的出资证明书、股息发放表、退股发放表等资料进行必要的核查，并取得现有股东就此可能发生纠纷进行补偿的确认

和承诺。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未有股权纠纷事件发生。

2、关于鹭路兴出资情况的核查

历史期内由于鹭路兴股东资金紧缺等原因曾出现出资不实的情形，但是已于2010年12月全部补足。 报告期内，鹭路兴未出现出资不实的情况。 根据厦门

市翔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文件，报告期内鹭路兴不存在因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此外，根据鹭路兴现有全体七名股东于2016年1月18日进一步作出承诺，“如因鹭路兴历史上存在出资不实情形而被有关部门处罚，本人/本合伙企业将

按现持股比例对鹭路兴由此遭受的经济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

综上所述，鹭路兴为一家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鹭路兴历史上曾存在委托五家工会代持股权的情形，鉴于该代持情形是因鹭路兴设立时

参与集资入股的人数较多，超过了《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的要求，经厦门市公路局统一部署五家工会代持，并且工会代持情形已于2004年1

月得以清理；此后，因鹭路兴集资入股的人数依然较多，难以很快彻底解决代持问题，遂考虑由自然人取代工会代持股权，但该代持情形已于2013年12月得以

清理和规范；鹭路兴历史上存在部分注册资本出资不实的情形，已于2010年12月补足，报告期内不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鹭路兴现有七名股东所持有的鹭路兴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属纠纷，也不存设定股权质押、被查封或司法冻结或存在其他第三

方权利的情形；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鹭路兴所有股东的出资款全部出资到位。上述历史期内存在的股权代持及出资不实的情况不会对鹭路兴未来的正常经

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三、鹭路兴股权架构及子公司情况

（一）鹭路兴股权结构图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鹭路兴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二）鹭路兴分子公司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鹭路兴未成立子公司，鹭路兴所有的分公司基本情况如下所示：

1、厦门鹭路兴绿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公司名称 厦门鹭路兴绿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兴平

住所 厦门市思明区嘉禾路

170

号嘉莲大厦

B

栋四楼

401

营业执照号

350203180009447

经营范围

公路工程建筑

；

市政道路工程建筑

；

其他道路

、

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

；

园林景观和绿化工程施工

；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

工程管理服务

；

规划管理

；

其他未列明房地产业

。

成立日期

2014

年

5

月

30

日

2、厦门鹭路兴绿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公司名称 厦门鹭路兴绿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 苏坤坪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路车公庙工业区

（

泰然

）

车公庙工业区

206

栋

5

层东

510

营业执照号

35020318000·9447

经营范围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

养护

（

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方可经营

），

苗木销售

。 （

以上均不含法律

、

行政法

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和禁止的项目

）

成立日期

2003

年

9

月

11

日

四、鹭路兴组织架构与人员结构

（一）组织机构图

（二）人员构成

截至2015年10月末，鹭路兴公司员工共计308人，员工结构如下：

1、员工专业结构

专业 人数

（

人

）

比例

（%）

施工人员

181 59%

设计人员

37 12%

技术人员

73 23%

财务人员

6 2%

行政人员

11 4%

合计

308 100%

2、员工受教育程度

学历 人数

（

人

）

比例

（%）

研究生

2 0.6%

大学本科

75 24.4%

大专科

24 8%

大专以下

（

不含大专生

） 207 67%

合计

308 100%

3、员工年龄分布

年龄 人数

（

人

）

比例

（%）

30

岁及以下

83 27%

30－40

岁

82 27%

40－50

岁

114 37%

50

岁以上

29 9%

合计

308 100%

报告期内，鹭路兴员工人数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时间 人数

（

人

）

增减比例

（

%

）

2013

年末

223 -

2014

年末

226 1%

2015

年

10

月末

308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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